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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及延长担保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6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及延长担保期限的议案》（详见公司第

2016-172 号、2016-184 号公告），公司同意为北京昌基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昌基鸿业”）在与金融机构合作中所涉及的负债和义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额度最高不超过 190,000 万元，担保期限三年。 

现昌基鸿业拟继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公司同意将上述担保额度延期两年。截

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其担保余额为 100,000 万元。 

2、上海禾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禾启”）系公司全资下

属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

民币，是上海市青浦区新城一站大型社区 62A-02A 地块的开发与建设主体。 

为满足运营资金需求，上海禾启拟与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融资合作，

公司同意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最高不超过 55,000 万元，担

保期限一年。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其担保余额为 55,000 万元。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上述框架范围内与相关金融机构就上

述融资事项签订相关正式协议。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北京昌基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 9 号 8 层 8013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6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投资管理；资产管

理；销售商品房。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80%、北京昌

基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2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5,631.30 163,732.85 

负债总额 174,793.26 162,857.91 

净资产 838.04 874.93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 - 

 2017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49.20 -72.52 

净利润 -36.90 -54.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02.57 48,618.00 

2、上海禾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 8300 弄 6-7 号 1 幢 3 层 K 区 319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2 月 25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设工程设

计与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景观工程，企业管理咨询。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7,945.55 457,757.19 

负债总额 337,016.39 460,876.70 

净资产 10,929.17 -3,119.51 

应收账款 20,950.71 2,224.80 



 

其他应收款 188,890.74 105,351.99 

 2017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3,748.59 2,209.34 

营业利润 19,195.97 -507.01 

净利润 14,048.67 -403.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6,940.72 1,224.7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1、 借款人：北京昌基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190,000万元 

担保期限：原三年，延期两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 借款人：上海禾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55,000万元 

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为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及延长担保期限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

满足其融资需求，被担保公司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为公司下属

公司，为其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拟提供担保的下属公司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利益，且担保风险可控。 

昌基鸿业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负责其项目开发运营，

本次公司为昌基鸿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全额担保，风险可控。 

独立董事封和平先生、蒋杰宏先生和郑新芝先生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公司为下属公司与金融机构合作进行融资及延长担保期限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是为了满足下属公司融资需求，有利于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且下属公司所开发项目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未

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6,828,166.53 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所有者权益的 314.43%。其中，对参股公司实际担保

288,870 万元人民币，其余均为对下属控股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公司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